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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

根据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（2022 年

修订）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、《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

有限公司章程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公司章程》”）的要求，作为四川升达林业产业

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、“升达林业”）的独立董事，我们审慎、认

真阅读了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资料，并对有关情况进行了详

细了解，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一、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的情况 

报告期内，公司无控股股东，不存在第一大股东及其他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

资金的情况。 

二、关于公司累计和当期对外担保情况的独立意见 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

若干问题的通知》（证监发[2003]56号）和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

通知》（证监发[2005]120号）的规定和要求，我们对公司2022年上半年度发生，

以及以前期间发生但延续到2022年6月30日的对外担保情况进行了认真核查，现

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

1、报告期内，公司新增对外担保额为人民币 0 元。 

2、以前期间发生但延续到 2022 年 6 月 30 日的对外担保情况为： 

（1）为榆林金源天然气有限公司向华融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融资租赁 

20,000 万元提供担保，依据双方签署的和解协议履行； 

截止 2022 年 6 月 30 日，公司及其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4,797.12

万元，报告期末对子公司实际担保余额合计 4,797.12 万元，占公司 2021 年经审

计净资产的 41.82%。 

3、截止 2022 年 6 月 30 日，违规对升达集团及其子公司提供担保情况为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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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单位：人民币万元 

债权人名称 被担保方 
违规担保金

额 
担保期 

截至报告

期末违规

担保余额 

预计解除方式 

马太平 升达集团 1,250 3 个月 1,250 

法院判决担保合同无效，公司对升达

集团不能清偿部分债务二分之一承担

赔偿责任。 

成都农村商业

银行股份有限

公司 

升达集团 9,750 42 个月 9,750 
再审一审判决公司对升达集团不能履

行的部分承担 50% 赔偿责任。 

合计 -- 11,000 -- 11,000 -- 

截止 2022 年 6 月 30 日，公司对升达集团及其子公司违规担保金额 11,000

万元，违规担保余额为 11,000 万元（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

88.00%）。 

我们要求，公司进一步加强相关内控制度的执行，严格梳理同类事项及具体

情况，采取有效措施妥善解决相关违规担保问题，并严格按照法律法规以及规章

制度要求，持续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。 

三、对《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》的独立意见 

经核查，报告期内，公司已按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—上市公司募集资

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

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和《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专项

管理制度》的相关规定，及时、真实、准确、完整披露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

况，因公司涉及诉讼等相关问题，募集资金账户已被司法冻结或轮候冻结。 

我们认为，公司所编制的《2022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

报告》真实、准确、完整的反映了 2022 年上半年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况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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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

表的独立意见》的签署页） 

 

独立董事： 

 

 

 

 

 

王迪迪    何淑静    赵海程  

     

             ________     ________      _______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二年八月二十四日 

 


